
皖科协组秘〔2022〕1 号

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中国科协 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第十七届

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提名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的市及广德市、宿松县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科协、团委，在皖国家实验室，省直各单位，中央驻皖各

单位，各省属高校，各省属企业，省科协所属各省级学会、协

会、研究会：

现将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协 共

青团中央关于开展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提名工作的

通知》（科协发组字〔2021〕5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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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我省可提名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 17 名（含

在皖国家实验室定向名额２名）。各设区的市及广德市、宿松县

科协开展提名工作，在征求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团委意见后提名本地区候选人，各设区的市可提名不超过 6 名

候选人，广德市、宿松县可分别提名不超过 2 名候选人；各省

级学会可提名本学科领域不超过 5 名候选人；省直各单位、中

央驻皖各单位、各省属高校、各省属企业可提名本单位或本系

统不超过 4 名候选人，其中建立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的单位可

提名本单位不超过 6 名候选人；在皖国家实验室可提名本实验

室不超过２名候选人。不提名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。军

队系统候选人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统一提名，不从我省提名。

二、各提名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工作机

构，高质量完成我省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提名工作。

请于 2022 年 2 月 19 日前将提名情况报告 1 份以及提名人选的

《提名表》原件 1份、复印件 20 份，有关附件材料１份（装订

成册）报送省科协，同时将以上材料 PDF 格式电子版报送指定

邮箱。提名情况报告应包括候选人产生方式、专家评审情况、

候选人名单等，并加盖提名单位公章，其中：设区的市及广德

市、宿松县提名的，加盖科协公章。《提名表》“提名单位意见”

栏须由提名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意见中应明确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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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是否同意提名，其中：设区的市及广德市、宿松县提名的，

由科协负责人签字，加盖科协公章。

三、候选人登录“智慧科技人才评审系统”填报电子材料

以及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工作在经专家评审产生初步名单后进

行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四、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科协、团省

委决定我省提名工作的有关重大事项，提名工作办公室设在省

科协，省科协分管驻会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成员由

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科协、团省委有关处

室负责人组成，负责受理提名、组织评审以及其它日常工作。

省科协机关纪委全程监督。

联 系 人：省科协组织部 孙红军

联系电话：（0551）62661734 13385696908

电子邮箱：ahkxzzb@126.com

通讯地址：合肥市花园街 4号科技大厦，邮编：230001

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 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

2022 年 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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